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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
龚彦晨 通讯员 李家雅 于荣

【案例】“我以为自己不满16
岁，犯点错没什么，没想到后果这
么严重，我错了。”近日，被依法行
政拘留后，15岁的肖某后悔不已。

1月2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
沙依巴克区分局骑马山街道派出
所接到辖区某商店经营者报案，
称其店内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一
部手机及一个手机充电器被盗，
财物损失价值不菲。

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发现当
日出入商店的肖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警方继续调查，发现肖某还
涉嫌另一起盗窃案。锁定肖某行

踪后，民警将其抓获。经讯问，肖
某对盗窃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

“新法”）有关规定，肖某被乌市公
安局沙区分局处以行政拘留 13
日的处罚。这是新法实施后，骑
马山街道派出所首例对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周岁未成年人采取
行政拘留措施的案件。

“惩罚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希
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未成年人认识
到法律的严肃性，及时纠正自身
错误行为。”骑马山街道派出所所
长冯超说。

【释法】生活中，部分未成年
人存在认知偏差，把“未成年”当

作违法行为的“免罚金牌”，甚至
有的未成年人多次故意违反治安
管理屡教不改，或者违法情节严
重，社会反应强烈。事实上，法律
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主要
目的是引导其身心健康发展，而
非“纵容”其违法行为。

新法规定，对已满14周岁不
满16周岁，违反治安管理情节严
重、影响恶劣的，依法执行行政拘
留;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
次违反治安管理但情节严重、影
响恶劣的，依法执行行政拘留;已
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一年内两
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执
行行政拘留。

在“严管”的同时，新法也不

忘“厚爱”，明确对有不良行为的
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可依法送至
专门学校接受教育矫治，通过针
对性干预纠正偏差行为。此外，
新法还对学生欺凌及组织、胁迫
未成年人从事有偿陪侍等违法行
为作出规定。

乌市公安局沙区分局法制大
队大队长贾云峰表示，新法宽严
并济，该严管的绝不纵容，该厚爱
的更加规范，同时也向社会传递
明确信号——“未成年”是受保护
的身份，不是违法的“特权”。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二十三条 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
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
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
周岁的;

（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
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

（三）七十周岁以上的;
（四）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

一周岁婴儿的。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规定的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情节
严重、影响恶劣的，或者第一项、
第三项规定的行为人在一年以内
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不受
前款规定的限制。

（据《新疆法治报》）

未成年不再是“免拘金牌”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
古雪丽

上一秒还在畅通无阻的
高速公路上飞驰，下一秒却因
碾 压 不 明 散 落 物 而 车 损 人
惊。当肇事车辆无处可寻，数
千元的修车费难道只能自认
倒霉？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
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
案件给出明确答案。

2025 年 7 月 26 日傍晚，孟
某驾驶轿车在高速公路上正
常行驶，车辆突然传来一声异
响并伴随剧烈颠簸，车轮碾压
到路面上的散落物。

事故导致车辆受损。交
警部门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
但未能查明究竟是何车辆遗
撒了这些杂物。最终，交警出
具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认定此事故为“碾压散落物导
致的单方事故”。

事后，孟某花费 5325元维
修车辆。面对这笔意外损失，
在找不到直接肇事者的情况
下，他将负责该路段运营管理
的某高速公路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其赔偿损失。

沙依巴克区法院受理此
案后，承办法官认为案件事实
清楚，且双方有调解基础，于
是组织双方面对面沟通。

“这起案件的核心在于责
任划分。”法官在调解中指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六条：“在
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
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
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
任。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
已经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
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也就是说，如果能找到遗
撒货物的车主或单位，其将是
第一责任人，需承担全部赔偿
责任。

“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
遗撒者无法找到。”法官表示，
此时，作为公共道路的管理
者，高速公路公司负有法定的

清理、防护和警示义务。
法官指出，高速公路公司

负有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的职
责，应当通过定时巡查等方式
及时发现并清除路面障碍物。
本案中，其未能证明已尽到充
分的管理义务，存在疏漏，因此
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而对于驾驶人孟某，在车
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驾驶人有
义务保持高度警惕，对前方路
况进行充分观察，尽可能及时
发现并避让障碍物。孟某未
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自身也存
在一定过错。

基于此责任划分，法官主
持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
意见：高速公路公司一次性赔
偿孟某车辆维修费 2000元，并
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故发生后，正确处置方
法分为以下“三步”：

安全为首，紧急避险：立
即将车辆平稳移至应急车道
等安全区域，开启危险报警闪
光灯。在车辆后方 150 米外
（夜间或恶劣天气需更远）规
范放置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
至护栏外安全地带，坚决防范
二次事故。

全面固定，留存证据：迅

速使用手机等设备，多角度拍
摄清晰的现场照片或视频。
内容需涵盖路面散落物的形
态与位置、车辆受损部位特
写、事故现场全貌及周边环境
（如里程牌）。务必保存好行
车记录仪的事发时段完整视
频。这些是后续责任认定的
核心依据。

及时报案，多方联动：第一
时间拨打 12122高速公路报警
救援电话和110，准确报告位置
与情况。同时，可尝试联系路
段管理单位或通过官方渠道反
馈。官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
故证明》是维权的重要文件。

索 赔 时 应 注 意 协 商 先
行：首选与高速公路经营管理
单位（如养护公司）协商，提出
赔偿诉求及依据;诉讼维权：若
协商无果，可凭《道路交通事
故证明》、车辆维修发票、相关
证据材料等，向法院提起诉讼;
核查关键点：诉讼中，管理方
常以日常巡查记录抗辩已尽
责，此时应重点核查巡查记录
的时间、频率是否能合理覆盖
事发时段（如深夜、凌晨易成
盲区），以此判断对方是否尽
到了管理责任。

（据《新疆法治报》）

王昱涵 绘

高速路上车辆碾压不明散落物受损

找不到肇事者 损失谁赔

石河子市范女士咨询：我所
住小区的停车场距离我家外墙
仅 0.4 米，车辆进出车位时，我
总能闻到汽油味，听到明显的
噪声，且停车场设置存在消防
安全隐患。停车场由小区物业
公司规划，按年收费并发停车
证。我曾多次与物业公司沟通，
要求停用这个停车场，但遭拒，
我该怎么办？

晓法：对于这个问题，你可
再次与物业公司协商，要求其
采取整改或调整位置的措施。
此外，你可以向当地规划、住建
等部门反映停车场设置不合理
的问题，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
门、生态环境部门投诉，要求行
政机关介入处理消防违法及污
染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二百七十五条和第二百七
十八条的规定，如果小区停车位
不属于规划范围，未经法定表决
程序，物业公司擅自占用业主共
有部位设置停车位，你可以向所
在小区的业委会、街道执法队、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等反映，要求其停止侵害业主利
益。如果该停车位属于规划范
围或经过法定程序设置，你也可
以向城管、住建、环保、消防部门
反映车位设置不合理产生的问
题。若协商及投诉无果，你可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证明物业公司的侵权行为及对
你造成的损害，请求法院判令物
业公司取消该车位并赔偿相应
损失。 （据《新疆日报》）

小区车位设置不合理小区车位设置不合理 业主可投诉业主可投诉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
古雪丽 通讯员 阿孜古·亚森

近日，轮台县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因购房意向金引发的
纠纷案。

2025 年，轮台县居民塔某
与穆某口头约定，塔某以 22 万
元的总价购买穆某位于该县团
结小区的一套房屋。为表达购
房诚意并担保交易顺利进行，塔
某于协商当日通过微信向穆某
转账2万元。

随后，塔某在微信中特意给
穆某留言：“你可以让别人看房
子，但你得等我。”然而，两个星
期后，塔某表示不购买该房屋，
并要求穆某返还已支付的 2 万
元，但遭到拒绝。因多次协商无
果，塔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穆
某返还该笔款项。

法庭上，双方的争议焦点集
中在2万元的法律定性上。塔某
主张其支付的是“押金”或“预付
款”，并非“定金”，理由为：既然
房屋买卖交易不再进行，穆某在
未遭受实际损失的情况下，理应
返还该笔款项。穆某则辩称，该
款项虽在沟通中被称为“押金”，
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担保双方
将来订立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

具有明确的担保功能。塔某无
正当理由拒绝购房，已构成违
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笔款
项不应返还。

法院审理认为，判断一笔款
项的法律性质，不能仅凭当事人
使用的名称，而应综合考察其支
付的目的、时间节点和金额比例
等实质要素。

本案中，2万元款项于双方
达成口头购房意向的当日支
付。塔某在微信中的“你得等
我”明确表达了其支付目的是为
了“锁定”交易机会，排除穆某将
房屋出售给他人的可能性。这
一 目 的 ，完 全 符 合“ 立 约 定
金”——即为担保主合同订立而
设立的定金的特征。

同时，这笔 2万元金额占房
屋总价款的约 9%，未超过法律
规定的定金上限（合同总价款的
20%）。因此，尽管聊天记录中使
用了“押金”一词，但其法律性质
应依法认定为“立约定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五百八十七条的规定，给付
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
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

综上，法院判决驳回塔某的
诉讼请求。（据《新疆法治报》）

““押金押金”“”“定金定金””一字之差损失万元一字之差损失万元


